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庆市“菜篮子”区县长负责制考核办法的通知

渝府办发〔 〕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菜篮子”区县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年 月 日

重庆市“菜篮子”区县长负责制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全面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 〕 号），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工作坚持重点考核与全面推进相结合、全面考核与分类考核相结合、

过程监管与结果考评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估相结合、自评自查与综合评定相结合的

原则。

第三条　由市农委牵头，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交委、市商务委、市国

土房管局、市环保局、市生卫计生委、市工商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重庆银监局、重庆

证监局、重庆保监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等部门建立市级“菜篮子”食品管理工作

联系机制，负责考核各区县（自治县，含万盛经开区，以下简称区县）的“菜篮子”区县

长负责制落实情况。市“菜篮子”考核管理办公室设在市农委。



第四条　考核内容包括“菜篮子”产品生产能力、市场流通能力、质量安全监管能

力、调控保障能力和市民满意度五个方面。生产能力方面考核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肉类

产量、生产基地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等；市场流通能力方面考核“菜篮子”产品批发市

场规划布局和建设、批发市场和集配中心建设、零售网点密度等；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方面

考核“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情况、质量安全水平、肉菜追溯体系建设等；调控保障

能力方面考核“菜篮子”工程调控政策、管理体系建设、信息监测预警与发布平台建设

等；市民满意度方面考核市民对“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满意程度。

第五条　考核工作结合全市各区域实际情况，实行有所差别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指

标。考核工作每年开展 次。考核采用评分制，满分为 分。考核结果分为 个等级，得

分 分以上为优秀， 分以上 分以下为良好， 分以上 分以下为合格， 分以下为

不合格（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六条 考核期内发生“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或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实

行“一票否决制”，该次考核结果评定为不合格。

第七条　考核采取以下步骤：

（一）自我评价。各区县对考核期内“菜篮子”区县长负责制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总

结和自评，形成自查报告，归总相关证明材料，于次年 月底前按程序报市农委。

（二）初步评定。市农委会同各有关部门对自查报告进行评估，并结合日常监督检

查情况，形成初评报告。

（三）抽查考核。市农委会同各有关部门按照 的比例确定抽查区县，并组成若

干工作组，进行实地考核，形成抽查考核报告。

（四）综合评定。市农委会同各有关部门对初评报告和抽查考核报告进行审议，确

定考核结果等级，形成综合考核报告，于每个考核期次年 月底前向市政府报告。

（五）结果反馈。考核结果由市农委向各区县政府反馈，并抄送市委组织部。

第八条 考核结果作为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内容之一。对连续

两次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给予通报表扬。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要提出限期整改措施。

第九条　各区县要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在考核中弄虚作假

的，经调查核实后取消考核成绩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对直接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

任。



第十条　市农委会同各有关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各项考核

指标计算方法和评分标准，细化考核流程和要求，确保考核工作公平公正。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